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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远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靖政发〔2020〕53 号 

 

 

 

 

  

靖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靖远县军人褒奖慰问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各企事业单位，驻靖各单

位： 

《靖远县军人褒奖慰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第

51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靖远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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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县军人褒奖慰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军人褒奖工作，努力营造激励先进、

选树新风、弘扬正气的社会风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命名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褒奖慰问范围:在保卫祖国或推进国防建设、保护

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表现突出或英勇牺牲，得到党政

军及社会公认的靖远籍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家属。 

第三条  军人褒奖慰问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及县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

工作，日常工作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具体负责，县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做好配合工

作。 

第二章  现役军人的褒奖 

第四条  在服役期间，荣获由中央军委批准授予荣誉称号、

由军区及其他相当等级的单位批准授予荣誉称号以及荣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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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等功的现役军人。 

第五条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收到立功受奖喜报和通知

书后，要及时登记建档，包括现役军人姓名、入伍时间、职别、

学历、家庭地址、学校(注明高职高专、在校大学生入伍等)奖励

类别、部队番号、联系电话、简要事迹等。 

第六条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本年度收到的立功受

奖喜报和通知书情况，及时汇报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协调相

关部门将立功受奖喜报和通知书送达军人家中，并在“八一”建

军节或春节期间，组织走访慰问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 

第七条  县融媒体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对立

功受奖现役军人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第八条  对荣获由中央军委批准授予荣誉称号者给予

30000 元奖励，对荣获由军区及其他相当等级的单位批准授予荣

誉称号者给予 20000 元奖励，对荣立一、二、三等功的现役军人，

按照不低于 10000 元、5000 元、1000 元的标准，以现金或等价

实物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由县财政纳入预算，由退役军人

事务局负责发放；乡镇、村（社区）也可结合实际采取一定方式

进行奖励，标准自定。 

第九条  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纳入双拥模范

城(县)考评内容，纳入党管武装第一书记述职评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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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退役军人的褒奖 

第十条  退役军人在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表

现突出或英勇牺牲，得到党政军及社会公认的，参照本办法第八

条之规定给予褒奖。 

第十一条  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三属”（烈属、牺牲军人家

属、病故军人家属）、残疾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去世后除按规

定足额发放丧葬补助外，可采取一定方式进行祭奠、悼念。对家

庭生活确有困难的，乡镇、民政部门可在政策规定内给予倾斜、

救助。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期

满自行失效。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月 8日印发   


